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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兰州中川国际机场三期扩建工程口岸查验配套设施设备项目

（标段一：边检及公安口岸签证设施设备） 

合同签署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兰州中川国际机场三期扩建工程口岸查验配套设施设备

项目（标段一：边检及公安口岸签证设施设备）（以下简称“兰州中川机场口岸

项目”、“项目”）合同已签署完成； 

2.若项目合同顺利实施，将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具体收入确认

情况将根据合同履行情况以及企业会计准则、公司会计政策相关规定确定，并以

审计机构年度审计确认的金额为准。 

 

近期，盛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成功中标兰州中川机场

口 岸 项 目 。 具 体 内 容 详 见 2024 年 8 月 6 日 披 露 在 巨 潮 资 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收到兰州中川国际机场三期扩建工程口岸查

验配套设施设备项目（标段一：边检及公安口岸签证设施设备）中标通知书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4-074）。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兰州中川机场口岸项目合同已签署完成，现将相关内容

公告如下： 

一、交易对方介绍 

（一）交易对方名称：甘肃省民航机场集团有限公司 

（二）法定代表人：王贵玉 



（三）注册资本：397601.6123 万人民币 

（四）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五）注册地址：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嘉峪关西路 203 号 

（六）经营范围：为航空器起降提供跑道、滑行道、停机坪及起降设施设备；

提供航空器通讯导航、航行指挥、气象、警卫监护地面指挥及引导服务；为航空

旅客提供候机及地面服务设施；为航空运输承运人提供地面保障及客货销售代理

服务；场区内能源转供、航空垃圾及污水处理；对进入机场隔离区的人员、行李

及航空运输的货物、邮件提供安全检查服务；航空信息等弱电系统的维护及专业

开发服务；机场范围内的保安服务；航空医疗急救；航空器维修、桥载电源及空

调服务;通用航空；货运物流业，航空仓储，航空客货运输、汽车客货运输、汽车

销售及维修等；勘察设计业，建筑业，机场飞行区相关基础设施建设及维护；航

空相关及其它旅游服务业；航空配餐、餐饮服务业；文化传媒业；房地产开发、

物业管理、环境保护及绿化、房屋场地设施租赁业务等；酒店管理、住宿、会展

服务等；投融资、担保、小额贷款、信托、保险及其它金融业；商品批发、零售

及其它商务服务业；老年养护服务；广告发布。（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七）公司与甘肃省民航机场集团有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八）2021 年-2024 年 6 月，公司与甘肃省民航机场集团有限公司未签署过类

似业务合同。 

（九）履约能力分析：甘肃省民航机场集团有限公司管理运营甘肃省民航运

输机场，是甘肃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直接控股的公司，具备良好

的履约能力。 

二、合同主要内容 

（一）签约双方 

买方：甘肃省民航机场集团有限公司 

卖方：盛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项目名称：兰州中川国际机场三期扩建工程口岸查验配套设施设备项

目（标段一：边检及公安口岸签证设施设备）。 

（三）供货范围：兰州中川国际机场三期扩建工程边检及公安口岸签证查验



配套设施设备的技术实施方案编制、深化设计、系统优化、供货、安装、集成、

调试、试运行，配合各阶段验收，提供培训、维修保养和售后服务等。边检查验

配套设施设备包括：查验设备类、安全防范类、信息智能化支撑类、附属配套类

设备设施；公安口岸签证配套设施设备包括：业务办理设备、附属配套类设备设

施。 

（四）交货及安装期：合同签订后 20 日历天内完成深化设计，合同签订后 90

日历天内完成全部供货、安装、调试及试运行。 

（五）合同价款（含税）：¥ 115,460,323.77 元（大写：人民币壹亿壹仟伍佰

肆拾陆万零叁佰贰拾叁元柒角柒分）。 

（六）付款方式：根据合同约定的付款条件和付款时间安排支付合同价款。 

（七）合同生效：本合同双方约定签字盖章后生效。 

（八）其他内容 

合同条款约定了货物的包装、标记、运输、交付、检验、安装、调试、验收

等内容，并对技术服务、质保期服务、违约责任、争议解决等方面作出了明确规

定。 

三、合同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一）项目合同顺利实施，将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具体收入

确认情况将根据合同履行情况以及企业会计准则、公司会计政策相关规定确定，

并以审计机构年度审计确认的金额为准。 

（二）公司的资金、技术、人员等能够保证项目的顺利实施，合同履行将不

会对公司独立性造成影响。 

（三）公司深耕智慧口岸二十余年，具有丰富的智慧口岸建设成功案例经验。

公司成功签署该项目合同，进一步彰显了公司在智慧口岸领域的综合实力和品牌

竞争力。 

四、风险提示 

（一）合同项目可能受自然灾害和社会性突发事件等不可抗力及市场、政策

环境变化、项目交付基础条件变化等不可预计或非公司可控因素影响，存在项目

交付进度等不能按照计划约定执行的可能（非公司原因，不构成合同违约）。 



（二）合同结算金额以项目审计结算为准，存在最终结算金额与合同金额不

一致的可能。 

公司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披露合同履

行进展情况。 

五、合同的审议程序 

本合同属于公司的日常经营合同，公司依据内部管理制度和相关规则的规定

履行了相应的审批程序，无需提交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六、备查文件 

兰州中川国际机场三期扩建工程口岸查验配套设施设备项目（标段一：边检

及公安口岸签证设施设备）采购及安装合同 

特此公告。 

 

盛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8 月 23 日 


